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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
郑建文〔2012〕114 号

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
关于我市工程质量检测数据联网的通知

各检测单位, 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：

为了加强对我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单位和预拌商品混凝土

企业的监管，确保工程质量检测数据真实、有效。根据《房屋建

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技术规范》（GB50618-2011）、《郑

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郑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行业监

督管理规定（暂行）的通知》（郑建文〔2010〕15号）的要求，

通过互联网，对全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、预拌商品混凝土企

业的数据实现监控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全市检测数据联网模式

按照住建部提出的“各类检测机构要逐步推进检测数据采集

处理的信息化、数字化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减少人为错误，提高科

学性和公正性”要求，实现我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数据“同城同

网同平台”的目标,郑州市工程质量监督站负责信息服务平台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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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应数据库的建设工作，并进行日常监管。

二、检测数据上传范围和内容

（一）检测数据上传的范围

在郑州市从事检测和预拌商品混凝土生产并取得资质的检

测单位和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的所有检测项目的原始数据均应

通过该系统及时上传。

（二）检测数据上传的内容

1．见证取样项目中的钢筋力学性能（含焊接及机械连接）、

混凝土及砂浆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、水泥胶砂强度检验（抗压、

抗折强度），应同时上传检测原始数据及数据采集系统中生成的

测力曲线（含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专项实验室）；

2．其他见证取样项目及备案类检测项目，应上传检测原始

数据及报告结论（含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专项实验室）；

3．专项检测项目，应上传检测合同信息及检测汇总结果等

信息；

4．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应上传生产控制系统的数据；

5．其它需要上传的项目。

三、检测数据上传格式和时效性

检测单位、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的检测原始数据、需上报的

曲线和信息等内容，均应按要求生成统一格式，并保证网络通畅，

实现数据和曲线的即时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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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检测单位、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相关数据上传工作

务必于 2012 年 12 月 1 日前完成。市工程质量监督综合信息服务

平台将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开始运行，

（二）市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要随时监控上传数据，督促责任

单位及时反馈处理情况，定期汇总上报。

（三）各检测单位、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的数据上传情况，

将作为其信用评价及日常监督检查的重要依据。对于未按要求上

传检测数据的，我委将视具体情况提请相关部门对其资质进行相

应处理。

二○一二年八月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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